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廉 政 警 示 
第 33 期 

北京中医药大学纪委办公室、监察处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3 月 15 日 

 
教育系统公开曝光 10 起 
违反师德师风典型问题 

 
近年来，教育系统对多起群众反映强烈的违反师德师风问题进行了

通报曝光。 

1.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教师李琦严重违反教师职业道德问

题。2022年 2月，网络举报“上海中医药大学博导李某违反师德致女学

生怀孕堕胎”.经学校核查，李琦严重违反教师职业道德，造成恶劣影响，

学校决定对李琦启动党纪政务处分程序，予以解聘，同时按程序报请上级

部门批准撤销其教师资格。 

【来源：上海中医药大学微信公众号】 

2.成都中医药大学教师董某某严重违背教师职业道德问题。2022 年

1月，学校受理网络实名举报董某某性骚扰女学生有关问题。经核实，董

某某严重违反《成都中医药大学教师职业行为规范十二条》，严重违背教

师职业道德，影响恶劣。按照国家和学校相关规定，学校决定给予董某某

开除处分，同时启动党纪处分程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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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来源：成都中医药大学官方微博】 

3.重庆师范大学教师唐某发表错误言论问题。2019 年 2 月，唐某在

课程教学中发表损害国家声誉的言论。唐某的行为违反了《新时代高校

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》第一项、第三项规定。根据《事业单位工作人

员处分暂行规定》《教育部关于高校教师师德失范行为处理的指导意见》

等相关规定，给予唐某撤销教师资格，调离教师岗位，降低岗位等级的

处理。学校对其所在学院党政负责人进行约谈并责令作出深刻检查。 

4.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师芈某学术不端问题。2021 年 1 月，芈某

出版的专著抄袭国外作者作品。芈某的行为违反了《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

行为十项准则》第七项规定。根据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》《事业单

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》《教育部关于高校教师师德失范行为处理的指

导意见》等相关规定，给予芈某党内严重警告处分、行政记过处分，调离

教学岗位，取消研究生导师资格及三年内评奖评优、职务晋升、职称评定、

岗位晋升、工资晋级、干部选任、申报人才计划、申报科研项目等方面的

资格。其所在学院党政主要负责人分别向学校作出书面检讨，并在学院内

部开展批评教育。 

5.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师谢某某学术不端问题。谢某某通过网络联

系中介公司对其拟投稿论文进行润色和论文代投。2020 年 2 月，因内容

与别的期刊论文内容重复、虚构通讯作者等原因，该论文被编辑部撤稿。

谢某某的行为违反了《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》第七项规定。

根据《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》《教育部关于高校教师师德失范

行为处理的指导意见》等相关规定，给予谢某某降低岗位（职称）等级

处分，取消研究生导师资格，取消其在评奖评优、职务晋升、职称评定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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岗位聘用、工资晋级、干部选任、申报人才计划、申报科研项目等方面

的资格，追回其利用被撤稿论文所获得的科研奖励。其所在学院党政主

要负责人向学校党委作出检讨。 

6.南京大学教师梁某学术不端问题。南京大学教师梁某违反教学纪

律，敷衍教学；违反学术规范，研究生在读期间抄袭、重复发表多篇论

文，使用抄袭的论文作为自己的成果，在职称申报中弄虚作假。学校对

梁某作出如下处理：党内严重警告、行政记过；取消研究生导师资格；

调离教学科研岗位；终止或退出有关人才项目；撤销其教师资格，同时

追究学校有关院系、部门及相关人员责任。 

7.中国矿业大学（北京）教师谢某与学生发生不正当关系问题。2021

年 3 月，谢某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与某在校女学生发生不正当关系。谢

某的行为违反了《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》第六项规定。根

据《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》《教育部关于高校教师师德失范行

为处理的指导意见》等相关规定，给予谢某降低岗位（职称）等级处分，

撤销其教师资格，收缴教师资格证书，将其列入教师资格限制库。其所

在学院党政主要负责人向学校党委作出检讨，并取消所在学院党政主要

负责人当年考核评优资格。 

8.太原师范学院教育学院教师王某、武某不正当关系问题。未婚教

师武某长期与已婚同事王某存在不正当交往。两人的行为均违反了《新

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》第二项规定。根据《中国共产党纪律

处分条例》《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》《教育部关于高校教师师

德失范行为处理的指导意见》等相关规定，给予王某党内警告处分，给

予武某行政记过处分，停止两人教学岗位工作，并取消两年内在评奖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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优、职务晋升、职称评定、岗位聘用、工资晋级、干部选任、申报人才

计划、申报科研项目等方面的资格。 

9.河南大学文学院教师侯某某性骚扰女学生问题。2020年8月30日，

侯某某借约学生到其办公室讨论问题为由，对该生实施了骚扰行为。侯

某某的行为违反了《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》第六项规定。

根据《教育部关于高校教师师德失范行为处理的指导意见》等相关规定，

给予侯某某调离教师岗位、撤销文学院博士后管理工作办公室主任职务、

取消硕士研究生导师资格的处理；撤销其教师资格，收缴教师资格证书，

将其列入教师资格限制库，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教师资格。文学院党政负

责人向学校党委作出深刻检讨。 

10.南京邮电大学教师张某某要求学生从事与教学、科研、社会服务

无关的事宜问题。2019 年，张某某多次要求研究生为其担任法定代表人

的公司从事运送货物、分装溶剂、担任客服、处理财务等工作，且在日

常指导学生过程中方式方法不当、简单粗暴，有辱骂侮辱学生的言行。

张某某的行为严重违反了《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》第五项

规定。根据《教师资格条例》《教育部关于高校教师师德失范行为处理的

指导意见》等相关规定，给予张某某取消研究生导师资格、撤销专业技

术职务、解除人事聘用合同的处理；撤销其教师资格，收缴教师资格证

书，将其列入教师资格限制库，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教师资格。 

【来源：教育部网站】 

极个别教师理想信念缺失、育人意识淡漠、法纪观念淡薄，对学生

造成严重伤害，也对教师队伍形象造成严重影响。广大教师要引以为戒，

牢固树立底线意识，切实增强遵守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的思想自觉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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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动自觉，坚守为党育人、为国育才的初心，不断涵养高尚师德，以德

施教、以德育德，做党和人民满意的“四有”好老师。 

 


